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徐亦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承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敏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９８５

，

６０８

，

２０６．３５ ９６６

，

７８５

，

８４３．５４ 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７８

，

４２７

，

０９１．６７ １６９

，

４７１

，

６６６．３６ ５．２８％

总股本

（

股

）

１７７

，

４８８

，

５８６．００ １７７

，

４８８

，

５８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１ ０．９５ ６．３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６２

，

９１４

，

２４１．７７ ２６５

，

４７５

，

５７２．１８ －０．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

，

９５５

，

４２５．３１ ５

，

６３４

，

９９６．４６ ５８．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５

，

４０４

，

４６８．８０ ５０

，

９４７

，

６３７．６１ ８．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２９ ６．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３ 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３ ６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５％ ３．６３％ １．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３．５９％ ３．５５％ ０．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

，

８９１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９１

，

０５０．１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９

，

８８３．９０

合计

２

，

７１２

，

１６６．２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

，

４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武汉市城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

１０

，

７５１

，

７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姜国忠

４

，

３７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９１３

，

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银蓝筹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１５

，

４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

－

光大

－

光大阳光基中宝

（

阳光

２

号

二期

）

集合资产管

３

，

０５６

，

３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长江经济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

８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７２１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汪海燕

２

，

４４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７５

，

３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２６

，

１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货币资金增加

３８

，

７１４

，

３４４．９３

元

，

增幅

３７．６０％

系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

，

收款及时所致

。

２

、

预付款项增加

２０

，

０５４

，

５３３．９７

元

，

增幅

６９．８６％

系控股子公司武汉亚普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增加原材料和外购件采

购所致

３

、

预收款项减少

４

，

３４１

，

１５４．２２

元

，

减幅

６４．７６％

系控股子公司武汉亚普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上期预收货款

，

本期实现

销售收入所致

。

４

、

应交税费增加

７

，

６７８

，

５０５．６８

元

，

增幅

１７４．４５％

系上期审计调账调减控股子公司武汉亚普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多预

缴企业所得税所致

。

５

、

营业外收入增加

５２５

，

２０６．６２

，

增幅

１４３．５６％

系控股子公司武汉燎原模塑有限公司处理注塑机的收益所致

。

６

、

营业外支出减少

１８０

，

０８２．３５

，

减幅

７２．０４％

系减少固定资产处置所致

。

７

、

所得税费用减少

３

，

０６６

，

０６８．３６

，

减幅

３８．６３％

系控股子公司亚普

、

燎原所得税由

２５％

调整为

１５％

所致

。

８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３

，

３２０

，

４２８．８５

，

增幅

５８．９３％

系母公司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坏账及系控股子公

司亚普

、

燎原所得税由

２５％

调整为

１５％

所致

。

９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３１

，

８７９

，

３４８．６９

，

增幅

７９．２０％

系本期减少贷款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徐亦平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 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３

点

３０

分在公司

３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以

通讯、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保证公司有充足的营运资金，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

请授信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该授信额度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给予公司的信用额度，期限一年。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净利

６０

，

７６０

，

７２３．０３

元， 按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６

，

０７６

，

０７２．３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４

，

６８４

，

６５０．７３

元。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股票发行成功后的总股本

６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红利

１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

６

，

７９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４７

，

８８６

，

６５０．７３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工作和约定责任。公司拟聘用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

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议，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１

、

３

、

４

、

５

项议案以及监

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置土地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保证募投项目：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扩大灵山厂区机加、

装配等车间，现公司拟购买位于灵山的一宗土地，土地面积为

９０３２．６

平方米，价格为

３８４

元

／

平，合计：

３

，

４６８

，

５１８．４０

元。

８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的《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承诺》，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

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董事会同意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登记变更办理结束后，再另行公告。

９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交易所发行手续费及券商承销手续费

等发行费用

４４

，

１３６

，

３０７．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６９３．００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资金余额存

入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户银行分别为中行鞍山高新区支行、招商银行鞍山分行、光大银行鞍山分行、浦发

银行鞍山分行。

１０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

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行鞍山高新区支行、招商银行鞍山分行、光

大银行鞍山分行、浦发银行鞍山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待协议签订后再另行公告。

１１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

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净额共计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６９３．００

元， 其中超募资金共计

１５５

，

８６３

，

６９３．００

元，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人民币

３９０８．８

万元。

１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报出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财务报告

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财

务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１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需要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前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业务支出，同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前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１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１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来访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来访者关系管理制

度》中的相关内容。

１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

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

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１８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部单位报送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外部单位报送信息

管理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三、备查文件

１．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聘任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３．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４．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８

号）；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 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５

点

００

分在公司

３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以

通讯、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净利

６０

，

７６０

，

７２３．０３

元， 按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６

，

０７６

，

０７２．３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４

，

６８４

，

６５０．７３

元。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股票发行成功后的总股本

６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红利

１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

６

，

７９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４７

，

８８６

，

６５０．７３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工作和约定责任。公司拟聘用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

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

、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

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净额共计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６９３．００

元， 其中超募资金共计

１５５

，

８６３

，

６９３．００

元，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６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人民币

３９０８．８

万元。

７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需要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前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业务支出，同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前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８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置土地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保证募投项目：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扩大灵山厂区机

加、装配等车间，现公司拟购买位于灵山的一宗土地，土地面积为

９０３２．６

平方米，价格为

３８４

元

／

平，合计：

３

，

４６８

，

５１８．４０

元。

９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报出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财务报告

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财

务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三、备查文件

１．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聘任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３．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４．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８

号）；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 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现就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３

号《关于核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４４

，

１３６

，

３０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７０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０

号

《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投金额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１

高效

、

节能

、

环保型大型振动筛系

列产品建设项目

９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鞍经信备字

［

２０１０

］

８４

号

鞍环保函

［

２０１０

］

３４３

号

２

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

９

，

５００ ９

，

５００

鞍经信备字

［

２０１０

］

８３

号

鞍环保函

［

２０１０

］

３４２

号

３

振动筛研发中心与实验室扩建项

目

４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鞍经信备字

［

２０１０

］

８５

号

鞍环保函

［

２０１０

］

３４４

号

合 计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在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

进行了预先投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３

，

９０８．０８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明细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１

高效

、

节能

、

环保

型大型振动筛系

列产品建设项目

一

、

固定资产投资

７

，

９９３．７６ ２

，

７８１．８４

１．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７

，

７７０．３０ ２

，

５７７．９０

２．

安装工程费

１４５．７２ １２６．２０

３．

其他费用

７７．７４ ７７．７４

二

、

其他资产费用

６．２４ ６．２４

三

、

预备费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四

、

铺底流动资金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小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８８．０８

２

多单元组合振动

筛建设项目

一

、

固定资产投资

８

，

０２１．５０

１．

建筑工程费

１

，

８３０．００

２．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５

，

９８２．００

３．

安装工程费

１１２．５０

４

、

其他费用

９７．００

二

、

其他资产费用

１０．００

三

、

预备费

６６８．５０ １２０．００

四

、

铺底流动资金

８００．００

小计

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

振动筛研发中心

与实验室扩建项

目

一

、

固定资产投资

３

，

３５８．００

１．

建筑工程费

２００．００

２．

设备购置费

２

，

５３４．６０

３．

安装工程费

４３．００

４．

其他费用

５８０．４０

二

、

预备费

２４２．００

三

、

铺底流动资金

４００．００

小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９０８．０８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高效、节能、环保型大型振动筛系列产品建

设项目和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金额共

３

，

９０８．０８

万元。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对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出具了《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８

号），确认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１

高效

、

节能

、

环保型大型振动筛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９

，

０００ ３

，

７８８．０８

２

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

９

，

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

振动筛研发中心与实验室扩建项目

４

，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２

，

５００ ３

，

９０８．０８

公司为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计划运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３

，

９０８．０８

万元置换上述公司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

１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３９０８．８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内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３９０８．８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３９０８．８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鞍重股份本次置换行为不存

在违反鞍重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且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置换行为目的主要为加快资金周转和使用

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鞍重股份决策层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与海通证券进行了充分沟通，且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海通证券同意鞍重股份实施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四、备查文件

１．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４．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８

号）；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 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

案》，现就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３

号《关于核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４４

，

１３６

，

３０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７００．００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０

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３９０８．８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

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案》，按相关规定，公

司承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前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次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需要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笔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前一次性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支出，同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前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到期将及时归还到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项目建

设进度。

四、董事会、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１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

案》；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

案》；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鞍重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鞍重股份以

４

，

０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鞍重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鞍重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因此，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海通证券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五、备查文件

１．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 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现就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３

号《关于核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４４

，

１３６

，

３０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０

，

８６３

，

７００．００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０

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３９０８．８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

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的议案》，按相关规定，

公司承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前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次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鞍山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独立董事意见、保荐机构意见

１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

司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具有现实必要性。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

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经承诺：自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银行贷款。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鞍重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借款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鞍重股份以

４

，

０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鞍重股份本次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鞍重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的

使用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海通证券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

款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五、备查文件

１．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３．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永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封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琴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７８０

，

８１６

，

６６４．８３ ３８０

，

１３７

，

０９５．２５ １０５．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６２５

，

４９９

，

１２３．９７ ２２５

，

１９３

，

６００．１１ １７７．７６％

总股本

（

股

）

６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９．２０ ４．４２ １０８．１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５６

，

４６５

，

３７３．８８ ４２

，

５８０

，

８６８．０５ ３２．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９１７

，

５０３．８６ ７

，

７８４

，

９０９．１６ ６５．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

，

９９５

，

９０５．３７ －１２

，

４１５

，

５９７．６４ ５１．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２４ ６２．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５ ０．１５ 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５ ０．１５ ６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５８％ ４．６２％ ０．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５．０６％ ４．６２％ ０．４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３６７

，

８３８．５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９

，

６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３

，

９９７．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２０４

，

２４１．０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

，

１９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胡炜

１２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道坤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扬辉

８５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李静

６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金昌

５６

，

４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丁世琴

４１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卫元

３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韩相宇

３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涂相平

３２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为敏

２９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主要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１

、

报告期总资产

７８

，

０８１．６７

万元

，

比上年末增长

１０５．４％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

金增加所致

。

２

、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２

，

５４９．９１

万元

，

比上年末增长

１７７．７６％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

，

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

３

、

报告期股本

６

，

７９８

万元

，

比上年末增长

３３．３５％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所致

。

４

、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９．２０

万元

，

比上年末增长

１０８．１４％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普通股

，

股本和资本公积大幅增加所致

。

５

、

报告期营业总收入

５

，

６４６．５４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６１％

，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

６

、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９１．７５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５．９３％

，

主要系

：（

１

）

本期计入损

益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增加

；（

２

）

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６１％

；（

３

）

毛利率高的产品销量增加

。

７

、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９．５９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１．７１％

，

主要系本期通过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增加导致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８

、

报告期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０９

元

／

股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５％

，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９．５９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１．７１％

所致

。

９

、

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６７％

，

主要系报告期净利润增长所致

。

二

、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１

、

货币资金比上年末增长

９３９．９９％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所致

。

２

、

应收票据比上年末增长

９６．７２％

，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

３

、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末增长

５９．２９％

，

主要系本期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

４

、

固定资产比上年末增长

３０．９４％

，

主要系本期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

５

、

在建工程比上年末减少

９８．４９％

，

主要系本期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

６

、

应付票据比上年末增长

８１．８０％

，

主要系使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

７

、

资本公积比上年末增长

１１１５．７５％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产生的股本溢价所致

。

８

、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８０．９２％

，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导致应缴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９

、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８６

万元

，

主要系本期末应收帐款余额增加所致

。

１０

、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６．７８

万元

，

主要系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１１

、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８４

万元

，

增长幅度为

７００％

，

主要系本期核销坏帐所致

。

１２

、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７１％

，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１３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１．０５％

，

主要系本期末到期的银行保函比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

１４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１．８４％

，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

１５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９２％

，

主要系本期以现金支

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

１６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１４８４．５％

，

主要系本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

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持股

５％

以上股东杨永

柱

＼

温 萍

＼

杨 琪

＼

中 比

基金

；

全体董

＼

监

＼

高

杨永柱

＼

温萍

＼

杨琪

＼

承诺

：

自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

简称

“

鞍重股

份

”）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人

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有的鞍重股份的

股份

，

也不由鞍重股份回

购该股份

；

中比基金承诺

：

“

本企业将严 格按照 国家

有关法律

、

法规及政策的

规定

，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自鞍山重

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鞍重股份

”）

本次发

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本企业将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

有的鞍重股份 的股份

，

也

不 由 鞍 重 股 份 回 购 该 股

份

”。

全体董

＼

监

＼

高承诺

：

董事

、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同时承诺

“

本

人在公司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鞍重股

份

”）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不对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

质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

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份

的控制权

；

本人从公司离

职后一年内

，

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人在

申报离任一年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严格履行中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０％

之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

，

３８４

，

５６７．８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生产能力

、

业务规模扩大

，

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2

201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四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５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2-15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

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周荣先生

6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93,369,55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0.2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2,936,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5%

；反对

433,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3,145,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

；反对

2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93,369,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3,369,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3,369,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3,145,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

；反对

2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锡海、招嘉泳

3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23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1

年年报及

2012

年度

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相关工作尚未完成，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

时间将延期至

2012

年

4

月

27

日。

2012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相应的推迟到

2012

年

4

月

27

日。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网上交易等系统服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

本公

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

17

：

30

至

2012

年

4

月

21

日

24

：

00

进行系统升

级，届时本公司网站系统、个人网上交易系统、机构网上交易系统、手机交易系统、电话交易系

统及客户服务系统将暂停服务

,

从

2012

年

4

月

22

日起，本公司将恢复上述系统的正常服务。为此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9

日


